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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心 NEWS 

113 年 11 月 18 日日本新潟デザイン専門学校至本校教育交流 

 

南投縣政新聞報導 

 

YAHOO！新聞報導 

 

熱訊生活新聞網報導 

 

 

鄉親新聞網報導 

 

台灣好新聞報導 

 

台灣新生報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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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心 NEWS 

五育高中與台中慈濟護理之家合作 首創照服科培育 3 年 9 萬獎助學金 

記者扶小萍／南投報導   

 

五育高中為讓同學安心求學，23 日由校長邱勝濱與台中慈濟護理之家副院長莊淑婷代表簽訂培育計

劃，讓同學可同時就讀大學並就業，雙軌並進。 

此計畫由台中慈濟醫院提供學生高中在校期間3年9萬元，即每學期核發1萬5千元獎學金共6學期，

合計為 9萬，畢業後至台中慈濟醫院履約 3年，以實際獎助學金讓學生能安心求學，並在高中畢業後

靠自己的努力，有穩定的工作，可同時就讀大學和就業。讓學生能在無經濟壓力下安心求學，並能實

際幫助家裡經濟。甚至在大學畢業後，能存到人生的第一桶金，以供未來發展，藉此能讓自己提早訂

下職涯規劃，對學生和家長都能有實質的照顧。 

五育校長邱勝濱表示，五育自民國 100 年靜思書軒即與慈濟結緣，一直有配合，目前在台中慈濟服務

的校友即有 17 位，服務精神受肯定，為此有這項獎學金方案，由慈濟護理之家提供 3年 9萬的獎學

金，同學可安心就學，畢業後可直接到台中慈濟護理之家工作，也可就近到中台科大就學，17 位學

長也都在中台科大就讀。感謝慈濟的大愛讓同學高中 3年安心學習，就業也無慮。在學校和醫院攜手

合作下，相信孩子職涯發展無限寬廣。台中慈濟護理之家副院長莊淑婷表示，台灣已邁入超高齡化社

會，對於長照人力需求大增。年輕人願意投入照服科非常難得，五育今年畢業有三班，一二年級也滿

招，為鼓勵他們畢業後持續照服業，特給予獎勵，可照顧自己的生活與家庭，在寒暑假到醫院又習得

一技之長，在人生旅途上發揮學以致用精神。讓學生能「安心就學，安穩就業」，讓台灣的長照人才

能夠專業化和優質化，健全台灣的長照環境。 

五育高中董事長林幸宜表示，感謝台中慈濟醫院，讓學生和家長看得到選擇照服科的未來發展性。期

待學生能在學校和業界的結合下，有更好的未來發展。五育高中為全國第一個創立照顧服務科至今已

8年，在全校師生努力下，由教育部評定為長照教學典範學校。有設備齊全的紅繩教室、樂齡生活情

境教室、更有具備考證照的照護教室供同學務實的學習。目前該科畢業生為全國之冠，分布在各醫療

機構、安養中心，更有校友開設長照相關事業當起「照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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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心 NEWS 

培育長照人才 五育高中與日本元氣集團及亞大簽約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南投縣私立五育高中與日本元氣集團簽約，提供照顧服務科同學赴日就學獎助學金 250

萬日幣，畢業後也可以留任日本長照領域服務 5年的圓夢方案。此外，五育高中也與

亞洲大學長期照護學系簽訂合作案，讓照服科同學畢業後即銜接亞洲大學附屬醫院就

業 4年，讓學生安心就學及就業。 

 

五育高中接軌國際與日本元氣集團簽約，提供學生赴日就學期間全額獎助學金，包含

語言學校 60萬日幣及 2年 195 萬日幣的獎學金，合計共 250 萬日幣。不僅在日本就讀

期間無後顧之憂，更與日本琦玉縣政府合作，提供畢業後留任日本長照領域服務 5年。

此方案不僅讓學生有留學日本求學和就業的機會，學成後還可以回元氣集團臺灣長照

機構服務，可說是全方位的完成留學和就業的圓夢方案。 

 

五育高中校長邱勝濱說，希望透過這

樣的方案，讓學生學習日本學習最新

的長照技能與知識，成為長照高階人

才，將來發揮所長回饋國人，在長照

領域中發光發熱。日本元氣集團代表

管理部長矢野研介表示，元氣集團在

日本從事長照事務已行之多年，希望

透過向五育高中專業的照服科培養出

的學生到日本學習，更希望透過這些

學生能做相互交流，讓臺日的長照資

訊更加暢通與進步。 

 

此外，五育高中也與為協助學生的職涯發展與亞洲大學護理學院合作，讓學生以類公

費生安心就讀亞洲大學長期照護學系4年，由亞洲大學附屬醫院每年提供 6萬獎學金，

4年共 24 萬，畢業後即銜接亞洲大學附屬醫院就業 4年，保障學生安心就學及就業。 

  

亞洲大學簽約代表護理學系副主任林君黛指出，現階段長照人才缺乏，希望藉由與五

育高中簽訂合約，培養長照人才及讓學生擁有學習與工作並重的學習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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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114 學年度五育高中技職繁星計畫榜單☆ 

姓名 大專院校 學系 

許唯瑩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陳眉煊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系 

金佳靜 嶺東科技大學 數位媒體設計系 

陳怡秀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嘉義校區） 

張家芳 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 化妝品應用系 

邱詰閔 中臺科技大學 醫療暨健康產業管理系 

何芸驊 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高齡福祉養生管理系 

林柏諺 大仁科技大學 護理系 

何東洋 中國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新竹校區） 

王嘉婕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容造型設計系 

簡婉均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生活服務產業系 

莊子靚 弘光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洪婕恩 中臺科技大學 兒童教育暨事業經營系 

張宜靜 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 醫務暨健康管理學系 

柯煒珊 南臺科技大學 高齡福祉服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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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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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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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113 年全縣運動會第一名             113 年球隊參加南投縣聖火傳遞活動 

  

    113 學年全國高中乙組決賽第八名           113 學年全國華宗杯第二名 

  

      113 學年全國媽祖盃第二名          113 學年嘉義縣基層排球對抗賽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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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114 年全民盃第一名              114 年修平盃明星高校對抗賽第一名 

  

          公益團體贈鞋活動                        董事長勉勵 

 
 

 

 

 

 

 

 

 

 

 

             113年11月18日日本新潟デザイン専門学校至本校教育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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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報告 教務處 

教務處成員： 

教務主任：陳明毅（分機 201） 

教學組長：王惠儀（分機 202） 幹事：劉淑玲（分機 203） 

註冊組 ：代理組長田琛漫、幹事：陳鳳琴（分機 204） 

圖書資訊組長：陳彥豪（分機 206） 

(一) 畢業及重補修規定註： 

★補考注意事項 

1. 如遇重大考試未能到考，請務必至教學組領表事先申請。 

2. 如為突發狀況，請委託他人當天至教學組申請，不接受事後補辦。 
 
★因應 108 課綱課程規劃： 

部定必修/一般科目+專業與實習科目(合計上限 111-136 學分)  

校訂科目/校訂必修+校訂選修 (合計上限 44-81 學分) 

每週團體活動時間/每週彈性學習時間 

 

「團體活動時間」包含班級活動、社團活動、學生自治活動、學生服務學習活動、週會或講座

等；「彈性學習時間」包含學生自主學習、選手培訓、充實（增廣）/跨域課程或補強性課程

或學校特色活動等。 

          1、應修習總學分為 180-192 學分，畢業及格學分數至少為 160 學分。 

2、部定必修科目 111-136 學分均須修習並至少 85% 及格，始得畢業。 

3、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至少須修習 80 學分以上，其中至少 60 學分及格， 含實習(實 

驗實務)科目至少 45 學分以上及格。 

(二)課程諮詢教師 

各校開設選修課程，並引領學生適性修課學習： 

• 每學期選課前，課程諮詢教師，會為教師、家長及學生辦理課程說明會，介紹學

校課程地圖、課程內容及課程與未來進路大學、技專校院入學的關聯。 

• 在修課與選課過程中，導師、專任輔導教師、課程諮詢教師三方持續協力，為不

同情況及需求的學生，提供進一步的課程諮詢或生涯輔導。 

★本學年課諮師: 

課程諮詢召集人 /陳明毅(分機201) 

課程諮詢承辦人 /王惠儀(分機202) 

畢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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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課綱重點 

  

(三)本學期重要考試時程 

 

考試名稱 期考 高職部模擬考 備註 

 

考試日期 

10.15~10.17 

第一次期中考 

11.10~11.11 

高職三模擬考(1) 

 

12.01~12.02 

第二次期中考 

12.23~12.24 

高職三模擬考(2) 

 

01.16~01.20 

期末考 

  

*115學年度統一入學測驗簡章尚未公告 

 
 
 
 
 

115 學年度大學學測時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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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學年度科技校院四年制與專科學校二年制統一入學測驗 

壹、報名事項： 

● 報名日期：114 年 12 月 5-17 日報名。 

(※上列為個別報名日期，集體報名日期請參閱正式簡章) 

● 簡章發售：114 年 11 月於全國全家、OK、萊爾富便利商店販售或可直接至「財團

法人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下載「正式簡章」。 

● 報名方式： 

(一)學校集體報名：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日間部、進修部)專業群科、附設進修學 

校 (含實用技能學程)與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專業群科、綜合高中學程及

經教育部核定辦理綜合高中課程學校之 115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可向就讀學

校辦理集體報名。個別報名不予受理。 

(二)個別報名：具備報考資格之非應屆畢業生及未參加學校集體報名之應屆畢業生， 

可個別網路報名。 

● 報名手續及報名注意事項：請參閱正式簡章。 

https://www.tcte.edu.tw/exam4.php
https://www.tcte.edu.tw/exam4.php
https://www.tcte.edu.tw/exam4.php


 15 
 



 16 

貳、考試日期：115 年 4 月 25、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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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升學管道 

學生透過多元的入學管道，升學至大學及四技二專（科技大學/技術學院）。以「考招

分離」及「多元入學」為原則，使入學評量具備合理評量與篩選功能，讓各大學能夠

透過不同的招生管道，招到想要的人才，學生也可以依其志向、興趣、能力，選擇最

適合自己的校科系組就讀！ 

技專校院考試招生連動調整方案 

https://www.techadmi.edu.tw/111new/ 

https://www.cac.edu.tw/cacportal/jbcrc/LearningPortfolios_MultiQuery/index.php 

 

(五)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一、本校【學習歷程管理系統】：學校網站首頁：/校務成績系統 

      學生登入： 

帳    號：學號；密碼：學生自訂 

 

二、學習歷程檔案的設計，是希望高中職學生在學期間，可以定期記錄、整理自己的學 

習表現。 

蒐集資料共分為四大項目：基本資料、修課紀錄、課程學習成果及多元表現。 

在整理學習歷程檔案的過程中，也有助於引導學生思考自己的生涯定向。在高三

升學時，在大學申請入學、四技二專甄選入學的第二階段甄試時，學生可以直接

從學習歷程檔案勾選想呈現的內容，直接作為備審資料提供給各校系。 
 

 

 

 

 

 

 

 

 

http://www.techadmi.edu.tw/111new/
http://www.cac.edu.tw/cacportal/jbcrc/LearningPortfolios_MultiQuery/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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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大學/申請入學採計項目為學測成績 X (占比最多50%)+綜合學習表現P(占比最多 

50%)，綜合學習表現P 涵蓋資料審查以及招生單位自辦甄試項目，學習歷程檔案為綜合

學習表現P參採資料之一。 

☆升四技二專/技專校院甄選入學第二階段包含統測成績(占比至多40%，不可為0)及指定

項目甄試成績，其中「學習歷程資料審查(備審)」及「專題實作及實習科目學習成果」

此兩項合計占總成績比率不低於40%。 

 

參考網址(也可於Youtube 中用字群搜尋) 

1. 素養導向的教與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w4-9J4zcSU 

2. 教育改變發生中－課綱介紹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08Q3-oPENo 

3. 技專升學篇-學習歷程檔案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o8H47JjMT0 

4. 統一入學測驗命題範圍調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FUuyBs4O0w 

5.108 課綱資訊網 https://12basic.edu.tw/12about-3-1.ph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w4-9J4zcS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08Q3-oPEN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o8H47JjMT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FUuyBs4O0w
https://12basic.edu.tw/12about-3-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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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自主學習計畫： 

“ 自主學習是 108 課綱的重要內涵，強調學生是自發主動的學習者，高中課程每週規

劃「彈性學習時間」，讓同學們自己決定要學習的主題，按自己想要的進度和方式學習。“ 

自主學習概念介紹 「自主學習」是 108 課綱（十二年國教課程綱 要）的重要內涵，也

是新課綱在高中階段一項 重要的變革：高中課程每週多 2-3 小時「彈性學 習時間」，必須在高中

三年內至少完成 18 節的 自主學習課程。這是首次在體制教育中，學生 可以自己決定要學

習的主題，依照自己想要的 進度和方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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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學習常見 Q & A 
 

Q1：什麼是自主學習？ 

A1：a.是「學習如何學習」的有效性學習。 

b.是 108 課綱彈性學習時間的一種運用，教育部規定普通型學校、綜合型學校，學生

於修業年限內，須完成合計至少十八節的自主學習。 

 

Q2：什麼是自主學習計畫？高中學生要怎麼自主學習呢？ 

A2：自主學習為彈性學習時間的一種安排，學校老師會提供幾種規劃模式供學生選擇，讓

學生可以依據他想加強學習的領域提出學習計畫，並在過程會從旁修正輔導，最後

讓學生檢視自己的學習成果，是有目的的學習。 

對於自主規劃能力偏弱，或尚待訓練的學生來說，正是最好的學習機會！ 

 

Q3：自主學習只能在學校的自主學習課程完成嗎？ 

A3：自主學習是因應 108 課綱「適性揚才、終身學習」的一種體現，除了學校 提供的

彈性學習時間，學生也可以利用課餘時間完成。 

 

Q4：如何規劃與執行自主學習？ 

A4：a.訂定主題：根據自己的興趣，決定學習主題。 

b. 查詢資料：找出學習主題的關鍵字，從實體書籍、線上圖書資源與學習 平台查詢

相關資料後，進行閱讀與摘要書寫。 

c. 擬訂計畫：依據學校提供的自主學習計畫書，完成計畫簡介、預定進度及 目標等。 

d. 執行計畫：根據實際狀況，滾動式調整計畫內容。過程須用文字、照片等 記錄學

習狀況，且隨時自我檢核與修正。 

e. 完成成果：完成預計的學習成果，並書寫完整的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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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報告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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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報告 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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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報告 實習處 

實習處組織成員 

實習主任兼照服科召集人：呂燕玲（分機 215） 

實習組長：蕭仲雯（分機 213） 

實習就業輔導副組長：黃貞慧（分機 214） 

建教專員：張語涵 （分機 213） 

動畫科召集人：黃天明（分機 212） 

美容科召集人：曹睿玲（分機 216） 

一、工作計畫 

1.改善各科實習教學場所，充實各科實習教學設備。 

2.落實各科教學研究會與科務會議。 

3.提升教師專業實務經驗與技能水平。 

4.強化學生專業技能養成，發展學生潛能。  

5.結合學校及社會資源，推動社區服務。  

6.增進學生專業知識與技能，提升學生就業與升學，達到學以致用。  

二、工作重點推動 

 

 

 

 

 

 

 

 

 

三、群科優點及特色 

 各科專業領域發展計畫，由科召集人循序推動。 

 重視各科專業教室安全衛生教育的宣導與執行，養成學生良好的工作習性。  

 定期舉辦校內外各項技藝競賽，擇優培訓選手，以參加全國學生技藝競賽。  

 與業界及科技大學積極推動產學合作，成效卓著。  

 配合推動證照制度，鼓勵並輔導學生多方面參加證照檢定，取得證照。 

 推動社區服務，回饋鄉里，頗受地方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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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輔組-建教合作 

  【114 學年度】 

    二年級建教生業於 114 年 08 月 22 日完成職業技能訓練，完成受訓人數 27 

 人，114 年 09 月 01 日進廠進行為期 52週職業技能訓練，合作廠家 13家。 

  【115 學年度】 

1. 合作機構計 15 家：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彰化基督教醫

療財團法人南投基督教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彰化基

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附設二林基督教護理之家、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附設雲林

基督教護理之家、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雲林基督教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

團法人附設鹿港基督教護理之家、傑瑞老人養護中心、私立永安護理之家、東華

醫院、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永信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永信社會

福利基金會附設臺中市私立松柏園老人養護中心、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台

中后里健復人長期照顧中心。 

   2.實施方式： 

     (1)採三明治式進行職業技能訓練(實習)，實習時間訂於第二學年，共計 12 

        個月，採計學分計 16學分。 

     (2)第一學年(暑假)進行職前訓練，採計學分計 4學分。 

     (3)於第一學年寒暑假及第三學年寒假需返校上課。 

各科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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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容科 

教學目標 

一、培養美髮、美容之專業人才。 

二、培養時尚造型之專業人才。 

三、培養行銷管理之專業人才。 

四、培養長照福祉美容及自我精進專業人才。 

五、培養正確職場認知及社會服務與終身學習之人才 。 

進路發展 

一、 升學方面：大學科系美容造型設計系、化粧品管理與應用系、   

時尚造型設計系、時尚設計與管理系、流行設計系、生活應用科學系等。 

二、 就業方面：未來可從事美容師、新娘秘書、美容技導、整體  

造型師、美髮設計師、美體芳療師等相關行業。 

專業証照 

  一年級考取美髮丙級証照。 

  二年級考取美容丙級証照。 

  三年級依專長輔導考取美容或美髮乙級証照。 

 

                 

              美容科 IG                   美容科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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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服務科 

教學目標 

一、 培養成為照顧服務、醫療保健之人才。 

二、 培養成為健康促進、活動設計之人才。 

三、 培養同理與關懷人本觀念之人才。 

四、 培養終身學習與自我發展之人才。 

五、 培養正確之價值觀及倫理與職業道德觀念之人才。 

進路發展 

一、 升學方面：大學科系護理系、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老人照顧系、長照管理系、

職能治療系、物理治療系、語言治療系、社工系、幼保系…等。 

二、 就業方面：未來可從事照顧服務員、照顧專員、居服督導、等長照相關行業。 

合作機構 

衛生福利部南投醫院、衛生福利部彰化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南投基督教

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附設二

林基督教護理之家、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附設雲林基督教護理之家、彰化基督

教醫療財團法人附設雲林基督教醫院、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附設鹿港基督教護

理之家、傑瑞老人養護中心、私立永安護理之家、東華醫院、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

永信社會福利基金會、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永信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臺中市私立松

柏園老人養護中心、臺中榮民總醫院埔里分院、臺中后里健復長期照顧中心(養護

型)。 

 

              

             照服科 IG                  照服科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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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動畫科 

教學目標 

一、 多媒體動畫科，藉以造就學生美學涵養，製作多媒體與動畫的專業基礎能力，  

 以及動畫設計，遊戲設計人才，數位音樂設計人才為。  

二、 一年一證照概念規劃多媒體相關之證照考試，藉以提升學生專業能力成長。  

進路發展 

一、 升學方面：大學科系數位媒體設計系、多媒體設計系、多媒體與遊戲發展系、

視覺傳達設計系、視覺藝術學系等。 

二、 就業方面：未來可從事數位多媒體、平面設計、影音從業人員、動畫設計員、

電競等相關行業。 

專業証照 

 攝影技術士國家證照。 

 印前製成技術士國家證照。 

 電腦硬體裝修技術士國家證照。 

 業界水冷電腦組裝專業認證。 

 

                         

              動畫科 IG                  動畫科 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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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報告 輔導室 

輔導室關心您的孩子，我們的成員有 輔導組長：林珍君   特教行政助理：于學芳 

☆面對青春期發展中的孩子，我們提供下列電話及網路聯結資源供貴家長參考，或請

來電輔導室 04-2246346 #401 #403 洽詢。 

【心理衛生資源】 

◎教育部已公布只要主觀感受心情低落、有心理困擾的學生，皆可請身心調適假。高

中職學生「身心調適假」每學期最多可請 3天。 

◎衛福部推出「15-45 歲青壯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有心理諮商需求者，攜帶身分

證明文件，都可以申請。補助 3次心理諮商費，不含掛號費等其他行政規費，建議

民眾於預約時，先向機構確認須另支付之其他項目費用及金額。查詢：查詢本方案

合作機構（網址：https://sps.mohw.gov.tw/mhs）。預約：聯繫合作機構，預約使

用服務。準備：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供查驗。諮商：至合作機構接受諮商，也可通

訊輔導。 

◎衛生福利部提供安心專線 1925(依舊愛我):24 小時免付費心理諮詢服務 

◎台灣自殺防治學會自殺防治中心網站  https://www.tsos.org.tw/ 

◎心快活心理健康學習平台 (mohw.gov.tw) 

◎救國團張老師：1.電話輔導 1980   2.晤談輔導  3.函件輔導 1980@1980.org.tw   

                4.網路輔導：開放時間為 星期一至星期六晚上 18:30-21:30 

                ( ※各地區服務時間會依實際人力增減 ) 

 

https://www.tsos.org.tw/
https://wellbeing.mohw.gov.tw/nor/main
mailto:函件輔導1980@1980.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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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 

◎愛你一輩子守護團 支持並成就每一個孩子的生命 http://www.20187.org.tw/ 

◎南投縣家庭教育中心 https://ntc.familyedu.moe.gov.tw/ 

  諮詢電話:4128185(手機撥號請加 02) 

【性別平等教育】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home 

◎ 防制數位性暴力及兒少性剝削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m7/m7_09_01_01?sid=12 

◎iWIN 網路內容防護機構 https://i.win.org.tw 

【網路安全】 

◎中小學資訊素養與認知網 https://eteacher.edu.tw/           

◎網路使用習慣量表 https://wellbeing.mohw.gov.tw/nor/elearn/11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及再申訴專區】

https://friendlycampus.k12ea.gov.tw/StudentAffairs/54/2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及再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 

https://www.k12ea.gov.tw/Tw/Law/LawDetail?filter=CCE6B166-542B-4923-A20C-4

612EE02AF28&id=bd2291cf-51d3-4be7-9695-eba77c7914e4 

【CRC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  https://crc.sfaa.gov.tw/ 

【CRPD 身心障礙者兒童權利公約】 https://crpd.sfaa.gov.tw/ 

http://www.20187.org.tw/
https://ntc.familyedu.moe.gov.tw/
https://www.gender.edu.tw/web/index.php/m7/m7_09_01_01?sid=12
https://i.win.org.tw/
https://eteacher.edu.tw/
https://wellbeing.mohw.gov.tw/nor/elearn/11
https://friendlycampus.k12ea.gov.tw/StudentAffairs/54/2
https://www.k12ea.gov.tw/Tw/Law/LawDetail?filter=CCE6B166-542B-4923-A20C-4612EE02AF28&id=bd2291cf-51d3-4be7-9695-eba77c7914e4
https://www.k12ea.gov.tw/Tw/Law/LawDetail?filter=CCE6B166-542B-4923-A20C-4612EE02AF28&id=bd2291cf-51d3-4be7-9695-eba77c7914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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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素養與倫理教育宣導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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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宣導-性剝削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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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說明會資料 

◎參考教務處第 12頁 

【生涯資訊】 

◎IOH 開放個人經驗平台 http://ioh.tw/ 

讓不同領域的海內外講者透過平台，分享個人求學、工作與生活方面的經驗。 

讓青年學子藉由工作經驗分享講座，得知夢想的輪廓；藉由求學經驗分享講座，了解

達成夢想的途徑。 

◎技職網 (技專院校招生策略委員會) https://www.techadmi.edu.tw/ 

最完整技專校院各學制所有入學管道招生資訊一網打盡。 

 

http://io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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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私立五育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組織章程（草案）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30 日代表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 114 年 9 月 26 日代表大會修正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協助學校校務發展、辦理親職教育及親師活動，維護家長教育參與權之行使，保障學生學習與受教育權

益，增進家庭、學校與社區之聯繫與合作，共謀良好教育之發展及推動委員會會務工作之目的，設立南投

縣私立五育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特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二十七條及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

會設置辦法之規定，訂定本組織章程。 

第二條 

本會由本校在學學生之家長為會員組織之。 

前項所稱家長，指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照顧者。 

前項學生已成年者，其原法定代理人或原實際照顧者得為其家長。 

第三條  

本會會址設於南投縣南投市嘉和里樂利路 200 號。 

第二章  組織及任務  

第四條  

本會設會員代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 

第五條  

會員代表大會，由各班班級代表擔任會員代表組成。 

班級代表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學後四星期內，由各班家長推舉三人擔任之；其推舉方式，採通訊為之。 

本校有身心障礙學生者，其會員代表總額內應至少有一人為身心障礙學生之家長；會員代表總額內未有身

心障礙學生之家長者，本校應於有身心障礙學生班級內協調一人擔任班級代表。 

會員代表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其任期自當選或協調成立之日起，至下屆會員代表產生之日止，並不得

逾隔年十月三十一日。  

同一家庭之家長，以一人被推舉為班級代表為限。 

第六條 

家長委員會置家長委員二十四人，由會員代表大會就會員代表中推舉組成之，均為無給職。 

本校有身心障礙學生者，前項家長委員總額內，應至少一人為身心障礙學生家長。身心障礙學生之家長未

獲推舉為家長委員時，學校應協調至少一人擔任家長委員。家長委員每一學年改選一次，連選得連任；其

任期自當選或協調成立之日起，至下屆家長委員產生之日止，並不得逾隔年十月三十一日。 

家長委員會得設若干工作小組或顧問若干人。 

第七條  

家長委員會設常務委員會，置常務委員五人，由家長委員會就家長委員中推舉之，每學年改選一次，連選

得連任。 

家長委員會應就前項常務委員中推舉一人為本會會長，一人為副會長。 

本會會長、副會長每學年改推舉一次，會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副會長之連任，不受次數之限制。 

第八條 

會長之配偶或同一家庭其他具家長身分者被推舉為次任會長者，視同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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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綜理本會會務，對外代表本會。會長因故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會長互推一人代理之。  

會長出缺時，所餘任期由家長委員會就副會長中推舉一人繼任之。會長及全體副會長同時出缺時，應補推

舉之。  

第九條  

本會為辦理日常會務，由會長提名家長或本校人員一人擔任會務人員，經家長委員會通過後聘任之，均為

無給職，並得經家長委員會同意後給予津貼。  

本會得聘顧問，由會長提名經家長委員會通過後聘任之，其人數不得超過家長委員人數，以提供教育諮詢，

協助本校發展。顧問均為無給職。  

第十條  

會員代表大會任務如下： 

一、本會會務之決策。 

二、協助本校校務推展，提供建議事項。 

三、審議本會組織章程。 

四、審議會務計畫及經費收支預算。 

五、審議會務報告及決算報表。 

六、依組織章程規定，推任、解任及罷免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及家長委員。 

七、選派代表參與法定應參與之會議。 

八、其他有關本會事項。 

第十一條  

家長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執行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事項。 

二、研擬會務計畫及會務報告。 

三、編製經費收支預算及決算報表。 

四、協助本校校務發展及提供本校推展教育政策改進建議事項。 

五、協助處理重大偶發事件及有關本校、教師、學生、家長間之爭議事項。 

六、協助辦理家庭教育及親師活動。 

七、依組織章程規定，推任、解任與罷免會長、副會長及常務委員。 

八、推舉本會財務委員及監察委員各一人。 

九、審議本會會務人員及顧問之聘任。 

十、其他有關家長委員會會務事項。 

第十二條 

常務委員會於家長委員會未開會期間，執行家長委員會之任務。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七款至第九款及其他依法規或章程規定應經家長委員會決議之事項，不得由常務委

員會決議行之。 

第三章  會員權利及義務  

第十三條 

會員權利如下： 

一、班級家長座談會出席權、發言權、提案權及表決權。 

二、班級代表推舉權、罷免權及被選舉權。 

三、參與本會所舉辦之活動。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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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義務如下： 

一、繳納會費。 

二、遵守本會組織章程及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事項。 

第四章  財務委員及監察委員 

第十五條 

本會應推舉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各一人，辦理經費及會務監察事項，由家長委員互相推舉之。  

第十六條  

財務委員職權如下： 

一、與會長及業務承辦人 三人共同具名，於金融機構設立專戶。 

二、管理本會財務事項。 

三、與本會會長於本會預算、決算報表及明細表上，共同具名。 

第十七條  

監察委員職權如下： 

一、監察本會會務。 

二、定期稽核本會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 

三、審核決算報告。 

第五章  會議 

第十八條  

會員代表大會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第一次會議應於第一學期開學後六星期內召開，由會長召開並擔

任主席。 

會員代表大會於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經家長委員會之決議或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會長應

召開臨時會議並擔任主席。 

會長因故不能召開或不召開時，其他家長委員得以三分之一以上或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連署召開之，

並由家長委員或會員代表互推一人擔任主席。 

第十九條  

家長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二次會議，上學期第一次會議應於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召開後二星期內召開。 

家長委員會於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會長召開並擔任主席。 

前二項會議，會長因故不能召開或不召開時，其他家長委員得以三分之一以上之連署召開之，並由家長委

員互推一人主持之。 

第二十條  

會員代表大會應有會員代表總數四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通過，始得決議。 

家長委員會應有家長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經出席人員過半數通過，始得決議。 

出席人數不足時，得改開座談會，並以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同意為假決議。 

假決議應針對同一議程明確訂定下次會議時間，通知應出席人員，並公布於本校（本會）網頁。 

議決前項假決議之會員代表大會或家長委員會，有會員代表或家長委員總數六分之一以上出席，並經出席

人員過半數之同意時，假決議視同有效決議。 

第二十一條 

會員代表或家長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以其配偶、同一家庭其他具家長身分者，或書面委託其他會員

代表或家長委員為限，代行其職權，每一出席會員代表或家長委員，以接受一人委託為限。 

第二十二條  

會員代表大會及家長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校長及本校行政主管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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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家長委員會予以解任 

一、任職期間，因故不能履行職務。 

二、任職期間，因個人行為影響本會聲譽。 

三、有事實足認其從事或涉及不誠信、不正當之活動，或有妨礙公務、違反法令規定之行為且情節重

大。 

前項解任事項之決議，應有家長委員會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經出席人員過半數通過行之，並應自

解任決議之日起十日內，以可供存證查核信件通知該會長、  副會長、常務委員解任事由及生效日期，

並檢附該次會議紀錄。 

第二十四條 

財務委員、監察委員有前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由家長委員會予以解任。 

前項解任事項之決議，應有家長委員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經出席人員過半數通過行之，並應自解

任決議之日起十日內，以可供存證查核信件通知該財務委員、監察委員解任事由及生效日期，並檢附

該次會議紀錄。 

第二十五條 

家長委員會委員有第二十三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由會員代表大會予以解任。 

前項解任事項之決議，應有會員代表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經出席人員過半數  通過行之，並應自

解任決議之日起十日內，以可供存證查核信件通知該家長委員解任事由及生效日期，並檢附該次會議

紀錄。 

第二十六條 

會長、副會長及常務委員罷免時，應由家長委員三分之一以上提案，三分之二以上人員出席，並經出

席人員過半數通過罷免之。  

前項罷免之決議，應自決議之日起十日內，以可供存證查核信件通知該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罷免

事由及生效日期，並檢附該次會議紀錄。 

第六章  經費及會計 

第二十七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家長會費。 

二、捐贈收入。 

三、經費孳息收入。 

四、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會費之收取，以學生家庭為單位，每學期收取一次，金額由教育部定之；低收入戶有證明

者，免予繳納。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收入，應以自由捐獻方式為之。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四款之收入，不得透過本校教職員工向學生或家長募捐；與本校有採購或其他事項

之利害關係者之捐贈，應予拒絕或退還。  

本會會費，得委託本校代收。本校代收後，應交本會管理，於開學後二個月內撥入本會專戶；其支用，

由本會自行辦理。 

本會收支預算之起迄時間，以每年十月一日起至隔年九月三十日止為原則。 

第二十八條 

本會經費之支出及用途如下：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00136&flno=2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00136&flno=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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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會會務支出。 

二、協助本校辦理各項教育活動。 

三、辦理家庭教育及親師活動。 

四、支援本校充實教學設備及改善教育環境。 

五、獎勵學生及教職員工。 

六、其他相關事項。 

第二十九條 

本會經費，應由會長、財務委員及業務承辦人三人共同具名，於金融機構設立專戶；其收支應設立專

帳處理。 

本會之預、決算報表及明細表，應由會長及財務委員共同具名。 

本會財務管理相關規定如附件。監察委員應每二個月，定期稽核本會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 

每學年結束，家長委員會應將決算案交監察委員審核後，提下屆會員代表大會審議，並於會長改選後

十日內辦理移交。  

第七章  附則 

   第三十條 

   本會每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開會後一個月內，本校應將會議紀錄與會長、副會長、家長委員及會務 

人員名冊，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備查，會長異動時，亦同。 

   第三十一條 

   本會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家長委員或會員代表執行職務有利益衝突者， 

應自行迴避，並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謀其本人或第三人之不正當利益。 

   會員代表大會、家長委員會會議討論事項涉及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家長 

委員或會員代表本身利害關係時，該會長、副會長、常務委員、財務委員、監察委員、家長委員或會 

員代表除為必要之說明外，應行迴避，並不得參與該案之討論及表決。 

   第一項所定應迴避而未迴避者，其參與之該次會議所為之決議，無效。 

   第二項規定於會員代表、家長委員、常務委員、會長、副會長、財務委員或監察委員之選（推）、改選 

時，不適用之。 

   第三十二條 

   本組織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高級中等教育法、民法、內政部訂定之會議規範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00136&flno=29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00136&flno=2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00136&flno=27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000136&flno=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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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私立五育高級中學學生家長會財務管理相關規定（草案） 

中華民國111年9月30日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中華民國114年9月26日會員代表大會修正 

 

一、南投縣私立五育高級中學（以下簡稱本校）學生家長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妥善管理財務之收支及

運用，並有效執行各項會務計畫及協助本校校務推展，特依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家長

會設置辦法第二十六條及本會組織章程第十一條規定，訂定本財務管理規定。 

 

二、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家長會費。 

    (二)捐贈收入。 

    (三)經費孳息收入。 

    (四)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本會費之收取，以學生家長為單位，每學期收取一次新臺幣(以下同)一百元；低收入 

戶持有證明者，免予繳納。 

    前項家長會費之收取，得委託本校代收。本校代收後，應於開學後二個月內撥入本會專戶；其支 

用，由本會自行管理與支用。  

    第一項第二款捐贈收入，應以自由捐獻方式為之。  

    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四款之收入，不得透過本校教職員工向學生或家長募捐；與本校有採購或其他 

事項之利害關係者之捐贈，應予拒絕或退還。  

    本會收支預算之起訖時間，以每年十月一日起至隔年九月三十日止為原則。 

 

三、本會經費之支出及用途如下： 

    (一)本會會務支出。 

    (二)協助本校辦理各項教育活動。 

    (三)辦理家庭教育及親師活動。 

    (四)支援本校充實教學設備及改善教育環境。 

    (五)獎勵學生及教職員工。 

    (六)其他相關事項。 

 

四、本會置財務委員及監察委員各一人，辦理本會經費及會務監察事項。 

監察委員應每二個月定期稽核本會財務帳冊、文件及財產資料。 

 

五、本會經費，應由會長、財務委員及業務承辦人三人共同具名，於金融機構設立專戶；其收支，應 

設立專帳處理。  

    本會收支預算及決算報表，由本會委員會依第二點經費收入與第三點經費支出及用途編製。  

    本會預、決算報表及明細表，應由會長及財務委員共同具名。 

    本會業務承辦人員應每一個月定期編列財務收支報表，向會長報告，並提供由本會財務委員、監 

察委員稽核，於家長委員會及會員代表大會會議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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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會應製發連號裝訂三聯式收據本，憑以入帳財務收入。 

    本會各項財務收支之整理，其經費收支帳冊及憑證、預決算報告表件及重要財產文件等，除有關

債權債務者外，應自決算表報會員代表大會審議通過之日起至少保存五年；涉及政府機關之補捐

助案件，依各補捐助機關之相關規定辦理。 

 

七、每學年結束，家長委員會應將決算案交本會監察委員審核後，提下屆會員代表大會審議，並於會 

長改選後十日內辦理移交。 

    前項移交應編製移交清冊，並連同前點所列文件併予移交。 

 

八、本會經費支出運用及審核程序如下： 

    (一)金額5萬元以內者，由會長核定。 

    (二)金額超過5萬元至10萬元以下者，經財務委員審核後，由會長核定。 

    (三)金額超過10萬元至15萬元以下者，經財務委員審核後，提常務委員會議決通過後，由會長核 

定。 

    (四)金額超過15萬元至20萬元以下者，經財務委員審核後，提家長委員會議決通過後，由會長核 

定。 

    (五)金額超過20萬元之特殊重大支出，經財務委員審核後，提會員代表大會議決通過後，由會長 

核定。 

 

九、本財務管理相關規定未規定事項，悉依高級中等教育法、民法、會計法、教育部主管之高級中等 

學校學生家長會設置辦法一般公認會計原則、學校財團法人與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

本校財務管理要點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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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家長: 

感謝您為了關心下一代孩子的教育，共同參與親師座談會，期待讓我們成為

陪伴孩子成長的最佳夥伴。也希望藉由這份問卷的回饋，讓我們能夠獲得肯

定和建議，以創造更優質的教育環境，非常感謝您!                                  

                        

                         請掃描 QRcord 填寫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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